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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招生的三種採計數學方式 

單維彰‧99 年 10 月 10 日 

大學各科系的招生策略，是各家的「家務事」。更何況，各學門之專業對於數學

「硬實力」和「軟實力」的需求不一，就連不同校系的同一學門都可能因時因人

而略有不同的重點取向，實在不容數學教育者置喙。不過，在專業領域內工作的

大學教授同仁，可能尚未獲得最近高中數學之課程與考試內容變革的完整消息。

同樣地，社會上以輿論關心高中數學教育和大學考試標準的女士先生，有時也因

為資訊之落差而震驚憂慮。所以，本欄作者希望在此篇幅內盡力說明 99 高中數

學課程綱要及大學考試分發的關係，期望幫助大學同仁在招生策略上做明智的判

斷，並回應輿論的部分疑慮。 

    大學有兩大類的招生管道：(1) 甄選入學，(2) 考試分發。依現行法規，其

中甄選入學之人數名額以不超過當年該校新生名額之 40% 為原則。換言之，各

大學應有至少 60% 的新生是由考試分發招收的。本文只討論考試分發之招生管

道。 

依據大學招聯會之現行考試分發辦法 (99 年 9 月 8 日修訂通過的版本)，最

主要的相關法規是第四條 [1]： 

大學校系可訂定至多二科學科能力測驗作為檢定標準，並採計三

至六科指定科目考試(含術科考試)成績。指定科目考試成績之採

計，由大學校系依1.00、1.25、1.50、1.75、2.00 加權方式處

理。 

根據上述法規，大學科系在考試分發的招生管道中，有三種採計數學的方式： 

(1) 以學科能力測驗（學測）的數學科作為檢定標準，也就是設定學測數學成績

的門檻。不採計指定考試的數學甲、數學乙。 

(2) 採計數學乙成績，並設定加權係數（設為 1.00 就是不加權的意思）。 

(3) 採計數學甲成績，並設定加權係數。 

雖然法規並未明文規定不得同時採計數學甲和數學乙，但實際上沒有學系這樣

做。法規也沒說不得同時採計指定考試的數學科又設定學測數學科的門檻，但是

招聯會「道德勸說」大家不要這樣做。 

    以上法規行之多年，並非針對 99 課綱而設。只是 99 數學課綱的設計，使得

學測數學考試的內容與範圍，更明顯地區隔於指定考試的兩個數學考科。用一種

流行的說法來分類，可以說：期望學生具備數學「軟實力」的學系，可以用學測

數學成績作為檢定標準；期望學生具備數學「硬實力」的學系，可以採計數學甲

或數學乙。 

    數學甲的考試內容，乃是針對理工類組的學科而設計，數學乙的考試內容，

則是針對管理、金融、社會科學類組的學科而設計。雖然這是眾所皆知的「常識」，



但是在 95 課綱實施之後的考試 (自 98 年起)，更加具體地落實這個理念，而在

99 課綱實施之後的考試 (自 102 年起)，將會區隔得更加明確：多項式、指數模

型、坐標平面、統計推論，屬於數學乙的考試範圍；三角函數、複數平面、空間

幾何、初等的微積分，則只在數學甲的考試範圍內。 

    曾有輿論質疑高中數學課程變得太簡單，將使台灣失去競爭力。事實上，只

有學測範圍內的數學變得比較簡單，數學甲則包括了傳統以來的「全套」高中數

學（略去的只有整數論和多項式的代數性質），而數學乙更加入了「非傳統」的

抽樣觀念與推論統計。我個人相信，被學測數學「釋放」出來的一部份年輕活力，

將來必能轉換為台灣的另一種競爭力。 

    事實上，「理工」這頂大帽子扣住了很多性質不盡相同的學系。例如數學、

物理就和化學、生命科學的性質頗不相似。在過去「由上而下」的分類習慣中，

化學和生醫相關學系多數採計數學甲。但是，如果仔細審視大考中心公佈的考試

內容 [2]，被分類在同一個學院的科系，不見得必須採計同樣的數學科目。 

    讀者應能指出：還有第四種採計數學的方式，就是「完全不採計」。邏輯上

的確如此，但是作者以良知、經驗和知識，奉勸大家不要採用這「第四種」方式。

理由如下。 

    成為許多人「不願回首的過去」的那些數學，包括三角函數、複數平面、無

窮級數、函數極限，以及空間中球與平面、直線之關係，全部不在學測考試範圍

內。留在裡面的，絕對是世界各國在中等教育階段都認為「一般人」應該學習，

以備將來「終身學習」之用的數學。更何況學測的命題方式，除了三、四道「非

例行」題目以外，都是直接應用數學知識就能處理的例行題型。單純使用學測數

學成績作為篩選條件，根本是錯用了工具。學測本來就設計成檢定工具，以學測

成績作為門檻，才是這個評量成績的正確使用方式。 

    在知識層面上，學測數學的內容是「終身學習」的共同基礎。這個基礎讓人

在任何時期，只要有意願、有需求，就可以開始學習近代的科技和金融知識，或

至少得以閱讀夾帶數學語言的專業論述。在態度層面上，在一定門檻以上的學測

成績，反映年輕人不放棄、腳踏實地的學習精神。試想，如果學測數學的範圍和

考題設計方針，已經如前段那樣「大眾化」，學生還是逃避或放棄，是不是反映

了某種情緒管理上的不完備？ 

學測成績的更重要價值，是它反映的知識「完整性」。我們都知道，一般而

言，人的發展越均衡越好。在教育和管理學刊上，不難找到支持此常識的統計證

據，本欄 98 年 8 月〈而患不均〉即是一例。大約十年前，作者任教的數學系曾

經不採計英文和國文成績，後來發現這樣的學生非常難以指導，他們普遍缺乏閱

讀能力，遇到困難很容易就放棄，更嚴重的是他們在學習和課外活動上的態度，

還會影響以下兩三屆的學弟妹。當年一位新當選系主任的教授，就曾說：『關於

大學教育，我的首要任務就是讓大一新生跟他們的二、三年級學長斷絕關係』。

隔幾年，本系同仁都體會了學習態度和能力均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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